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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現有停車位概況—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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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330 3,330     2,908   2,808    100 422        414      8 - - - - - - - 91    -

大客車停車位

(4m*12.4m)
- - - - - - - - - - - - - - - - -

汽車停車位±

(2.5m*5.5m)
1,637 1,637  1,248   1,246  2     389     387   2     - - - - - - - 60 -

機車停車位 1,693 1,693  1,660   1,562  98    33      27    6     - - - - - - - 31 -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資料來源：本處資訊室。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6份，1份送內政部營建署，1份送本府交通局(傳)，2份送本府都市發展局會計室(1份轉送本府主計處)，1份送本處會計室，1份自存，

          資料並經由網際網路報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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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人員 中華民國112年7月06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20623-05-01

                          中華民國 112年第2季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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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8北市主公統字

第1083007852號修訂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

　　　　以每季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行項目按「都市計畫區內」、「都市計畫區外」及「開放供公眾使用停車位」分類。

　 　   (二)橫列項目按「大客車停車位」、「汽車停車位」及「機車停車位」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法定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所應設置之停車位。

　 　   (二)增設停車位：依獎勵要點或自願超出法定停車位設製標準外增設之停車位。

     　 (三)室內停車位：指停車空間設於該建築物內部(含地下)者。

     　 (四)室外停車位：指停車空間設於非該建築物內部者。

        (五)大客車停車位：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指寬4公尺、長12.4公尺之停車位。

        (六)汽車停車位：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指寬2.5公尺、長5.5公尺之停車及依其車位寬減或加長之停車位。

        (七)機車位：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設置。

     　 (八)開放供公眾使用停車位資料自89年1月起累計。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資訊室整合建照科及施工科相關公務登記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

        本表一式6份，1份送內政部營建署，1份送本府交通局(傳)，2份送本府都市發展局會計室(1份轉送本府主計處)，1份送本處會計室，1份自存，

        資料並經由網際網路報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

20623-05-01  臺北市現有停車位概況—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部份編製說明

　　　　本市轄區內之建築物依建築法令規定，應附設專供車輛停放之空間，包括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開放供公眾使用之停車位，均為統計對象。


